
2015年汕头市潮阳区城市综合管理局 部门预算基本情况说明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机构设置、职能
汕头市潮阳区城市综合管理局列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共有5个，分别是：汕头市潮阳区城市综合管理局本部、城市管理监察大队、环境卫生管理中心、园林建设管理处、路灯管理所。 
汕头市潮阳区城市综合管理局是潮阳区人民政府主管本区市政建设、监察执法、环境卫生、园林绿化、路灯管理等行政职能的单位。2010年12月30日由潮阳机编【2010】48号核定定编；内设人事秘书股、财务股、市政建设管理股、环卫管理股、城管综合股；设置一个直属行政机构：城市管理监察大队（参公单位）；设置三个直属一类事业单位：环境卫生管理中心、园林建设管理处、路灯管理所。 

    （二）人员情况

汕头市潮阳区城市综合管理局共有财政拨款在职人员266人，其中行政机关在职人员81人，事业在职人员185人；退休人员104人。

二、收入预算说明
2015年收入预算7,193.26万元，其中：公共财政预算拨款3293.26万元；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3900万元。
三、支出预算说明

2015年支出预算7,193.26万元，其中：公共财政预算拨款3293.26万元；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3900万元。按用途划分，基本支出1560.70万元，占总支出的22%。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1072.35万元；商品和服务支出139.30万元；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349.05万元。项目支出5,632.56万元，占总支出的78%。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623.53万元；商品和服务支出1066.03万元；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43.00万元；债务利息支出1500.00万元，其他支出2400.0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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